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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黔东南州林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黔东南州林业局、黔东南州质量技术监督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邹大维、杨怡、XXX、杨秀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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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油茶籽油 加工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黔东南州油茶籽油生产企业生产油茶籽油的基本要求，包括主要原材料采购、工厂设

计与设施、安全规范生产、卫生设施、人员、生产设备、关键过程控制、检验、包装、运输、贮存、标

签的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黔东南州油茶籽油的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16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55 食用植物油厂卫生规范 

GB 11765  油茶籽油 

GB 14881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GB/T 17374 食用植物油销售包装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HJ/T 184 清洁生产标准 食用植物油工业(豆油和豆粕)  

LY/T 2033 油茶籽 

食用植物油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油茶籽油 

油茶籽油取自油茶树的种籽。经过去壳，晒干，粉碎，压榨，过滤而得的食用油。 

3.2  

安全规范生产 

是指油茶籽生产企业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具备合理的生产过程，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生产设

备、科学的生产规程、完善的质量控制以及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成品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对其生产过程

的正确控制，以达到食品营养与安全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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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原材料采购 

4.1 采购的主要原材料油茶籽应符合 LY/T 2033 的规定。 

4.2 严禁采用下列原料生产油茶籽油。 

（1）受工业“三废”、放射性元素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而不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的原料。 

（2）浸、拌过农药的油料种子。 

（3）经加工处理后不符合食用植物油卫生质量标准的原料。 

（4）混有非食用植物的油料、油脂，以及生产过程中非正常使用的矿物油。 

（5）腐败变质的原料。 

（6）生产油茶籽油或工厂综合利用所用的溶剂，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5 工厂设计与设施 

5.1 生产厂区 

5.1.1 厂区周围应无有害气体、烟尘、粉尘、放射性物质及其它扩散性污染源（垃圾处理场，污水处

理厂以及其他会产生有害气体、烟尘、粉尘、放射性物质的工厂等）。 

5.1.2 厂区应当清洁、平整、无积水；厂区的道路应用水泥或砖石等硬质材料铺成。 

5.1.3 生活区、生产区应当相互隔离，至少 100 米以上；生产区内不得饲养家禽、家畜；坑式厕所应

距生产区 50米以外。 

5.1.4 厂区内垃圾应密闭式存放，并远离生产区 50 米以上；排污沟渠也应为密闭式，厂区内不得散发

出异味，不得有各种杂物堆放。 

5.2 厂房与设施 

5.2.1 生产厂房与生产设施应与生产能力相适应。 

5.2.2 厂房与设施应根据工艺流程合理布局；并便于卫生管理，便于清扫、消毒。 

5.2.3 厂房与设施必须结构合理、坚固、完好；经常维修、保养，保持良好状况。 

5.2.4 厂房与设施必须严格防止鼠、蝇及其他害虫的侵入和隐匿，并应有防烟雾、防灰尘的有效措施。 

5.2.5 油茶籽油的原料和成品仓库应分别设置，防止交叉污染。 

5.2.6 锅炉房应远离生产车间和成品库；内部布局合理；烟囱高度要达到环保部门要求并有除尘设施。 

5.3 生产车间 

5.3.1 生产车间或生产场地应当清洁卫生；应有防蝇、防鼠、防虫等措施和洗手更衣等设施，即生产

车间或生产场地的窗应安装纱窗，门应封闭或安装防鼠板；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或产生的各种有害物质应

当合理置放与处置。 

5.3.2 厂房、生产车间应具有足够空间，以利于设备、物料的贮存与运输、卫生清理和人员通行；车

间地面应用无毒、防滑的硬质材料铺设，无裂缝，排水状况良好，厂房和车间地面不得有积水；墙壁应

当使用浅色无毒材料覆涂；房顶应无灰尘；位于洗手、更衣外的厕所应为水冲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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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生产车间的温度、湿度、空气洁净度应满足油茶籽油的生产加工要求。 

5.3.4 生产工艺布局应当合理，各工序应减少迂回往返，避免交叉污染。 

5.3.5 生产车间内光线充足，照度应满足生产加工的要求。工作台、敞开式生产线及裸露食品与原料

上方的照明设备应有防护装置，即照明设备外加装防护罩。 

5.3.6 炼油、食用油制品车间的地面须稍有坡度，便于清洗。墙壁应有高度不小于 1.5 米的墙裙，且

平整，防止污垢积存，便于清洗。 

5.3.7 浸出车间的设备、管道必须密封良好。 

5.3.8 油料预处理车间必须安装防尘设施，以保证车间内外粉尘含量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规定。 

5.4 库房 

5.4.1 库房应当整洁，地面平滑无裂缝，有良好的防潮、防火、防鼠、防虫、防尘等设施。库房内的

温度、湿度应符合原辅材料、成品及其它物品的存放要求。 

5.4.2 库房内存放的物品应保存良好，一般应离地、离墙存放，并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出入库。原辅材

料、成品（半成品）及包装材料库房内不得存放有毒、有害及易燃、易爆等物品。 

6 安全规范生产、卫生 

6.1 安全规范生产应符合 HJ/T 184 的规定。 

6.2 加工卫生应符合 GB 8955 的规定。 

7 人员 

7.1 人员配置  

应具备与生产相适应的生产管理者，质量管理者，技术负责人，生产操作员，质量控制检验人员等。

并具备相应岗位的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 

7.2 人员的健康与卫生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8 生产设备 

8.1 应具有与生产相适应的必备的生产设备，其设备的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油茶籽油生产加工的要求。 

8.2 直接接触食品及原料的设备、工具和容器，必需用无毒、无害、无异味的材料制成，与食品的接

触面应边角圆滑、无焊把和裂缝。 

8.3 生产设施、设备、工具和容器等应加强维护保养，及时进行清洗、消毒。 

9 关键过程控制 



DB5226/ T 79—2016 

4 

9.1 生产过程的关键控制点  

油茶籽油生产企业应建立产品实现关键过程的操作和监控程序，并形成文件，明确规定操作要求监

视项目及限值、监视频率、监视人员、纠正和纠正措施等。关键过程的操作和监视程序的实施应形成记

录，并由具备能力的人员定期验证。对于易出现质量问题的环节，要设置专门的质量控制员适时进行监

测、验证，以确保产品的质量安全。 

9.2 原辅材料的验证  

企业采购的原辅材料要通过原辅材料验证，验证合格后方能使用。 

9.3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要求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数量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 

10 检验 

10.1 检验能力 

    油茶籽油生产企业应建立与其生产能力相适应的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应具备满足要求的检验能力，

其人员、环境和设施、使用的检验设备极其校准等方面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10.2 检验要求  

油茶籽油生产企业应规定产品的品质、规格、检验项目、检验标准、抽样及检验分析方法，并

按照《食用植物油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GB 2716、GB 11765 以及相关的产品标准规定对产品检

验进行控制，严格做出厂检验，检验合格的产品方能出厂销售。 

11 包装、运输、贮存 

11.1 包装 

应符合 GB/T 17374 的规定。 

11.2 运输 

     运输中应注意安全，防止日晒、雨淋、渗漏、污染和标签脱落。散装运输要有专门的运输设备和

车辆，并保持清洁卫生。 

11.3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及避光处，不得与有害、有毒物品一同存放。 

12 标签 

应符合GB 7718、GB 28050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